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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５４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２０１４－０７４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补充公告及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对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公司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进行补充；对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正文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中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进行更正，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对《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的补充

重要提示： 本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此等变更不会

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变更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二）变更原因：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财政部陆续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

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会

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共七项具体会计准则。财政部要求，上述准则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三）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介绍

１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基本会计准则及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制定本公司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制度。

２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公司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执行新修改的会计准则。按照新颁布的相关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对照具体情况修订了原有公司内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制度的具体内容， 对相关

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１

、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规范对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长

期股权投资的确认和计量，投资方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

资纳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范范围。 本公司根据该准则要求，修

订了有关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政策，同时本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其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股权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

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被投资单位名称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期末余额（元） 调整说明

上海嘉定大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原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核算，追溯调整

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核算

上海闵行大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执行，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

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对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本期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

响。

２

、职工薪酬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

＞

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４

］

８

号）的规

定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并根据要求在财务报告中进行相应披露。

本次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本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３

、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

＞

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４

］

７

号）的规定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对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分为两类列报：（

１

）以后会计期间在满足规定条件时将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２

）以后会计期间不

能重分类进损益的项目。

公司已按此准则进行列报，本次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本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

量未产生影响。

４

、合并范围

根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

＞

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４

］

１０

号）的规定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公司管理层在确定对被投资单

位是否具有控制权时，必须且合理运用重大判断。

公司以前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均满足该修订后准则所规定的控制权判断标准。 本次

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本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５

、公允价值计量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

＞

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４

］

６

号）的

规定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修订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政策和程

序，并在财务报表中对公允价值信息进行更广泛的披露。

本次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本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６

、合营安排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

＞

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４

］

１１

号）的规定

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评估参与合营安排的情况，并执行合营安排的

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本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７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根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的通知》（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６

号）的规定和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公司比较

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该准则施行日之前的信息将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调整。

本次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和本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变更》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上海加冷松芝汽

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同意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并调整公司相关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议

案》。

四、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１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

部、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

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的调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

整。

２

、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 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

第二部分：对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正文的更正

对

２０１４

年三季度报告全文、 正文

２０１４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中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进行更

正：

更正前：（说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中，有

６０００

余万元是收购江淮松

芝部分股权产生的商誉。）

更正后：（说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中，有金额较大的非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形成的投资收益，基本情况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公司购买江淮松芝

２５％

股权，构成通过多次

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 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江淮松芝

４０％

股权， 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６

，

６３５．７４

万元计入当期投资收益。该等投资收益的计算过程参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７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８

号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在本公司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５

人，实到董事

５

人，监事会成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

罗订坤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

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７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０

号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

２０１４

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

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以及本年度中期报告的总资产、负债总额、

净资产、净利润产生影响。

一、概述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 财政部相继修订和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七项具体准则，并要求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企业应当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

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关于修改

＜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

的决定》，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

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本次会计政策修订对公司的影响

１

、变更前，公司执行的是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２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将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

价、公允价值不可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并进行追

溯调整。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

）

湖南阳光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相关情况

职工薪酬准则变动影响的说明：按照新发布的《职工薪酬》准则规定，公司向职工提供的

离职后福利属于《职工薪酬》准则设定受益计划的规范范畴。因公司需聘请专业机构对设定受

益计划义务进行测算，目前尚无法提供定量调整数据，但经初步测算，预计此项数据调整对公

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重大影响。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内控体系，平稳有序

推进相关工作，并在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中补充披露该项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影响。

执行除《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以外其他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不会对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１

、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

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议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

司按照财政部新颁布及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相关内容对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应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３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

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７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９

号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由蒋少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

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一、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１０

人。董事长、执行董事杨明生，执行董事

林岱仁、苏恒轩、缪平，非执行董事张响贤、王思东，独立董事

Ｂｒｕｃｅ Ｄ． Ｍｏｏｒｅ

（莫博世）、梁定

邦、张祖同、黄益平现场出席会议。非执行董事缪建民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书面委托非执行

董事张响贤代为出席并表决。

１．３

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本公司董事长杨明生先生、财务负责人及财务机构负责人杨征先生、总精算师利明光

先生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资产总计 （百万元）

２

，

１４５

，

５３５ １

，

９７２

，

９４１ ８．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百万元）

２５７

，

８９８ ２２０

，

３３１ １７．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９．１２ ７．８０ １７．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上年初至

＠

上年报

告期末

＠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百万元）

４１

，

３１０ ５３

，

６８５ －２３．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１．４６ １．９０ －２３．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

＠

（

１－

９

月）

上年初至

＠

上年报

告期末

＠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百万元）

３４７

，

８１２ ３４９

，

５４１ －０．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百万元）

２７

，

５５３ ２３

，

６８９ １６．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百万元）

２７

，

６１５ ２３

，

７６５ １６．２％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９７ ０．８４ １６．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９８ ０．８４ １６．２％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９７ ０．８４ １６．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５０ １０．３３

增加

１．１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５３ １０．３７

增加

１．１６

个百分点

注：涉及股东权益的数据及指标，采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涉及净利润的数据

及指标，采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投资资产为人民币

１９

，

９０９．９７

亿元。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本公

司净投资收益率为

４．８３％

（净投资收益主要包含债权型投资利息收入、存款利息收入、股权型

投资股息红利收入、贷款类利息收入、投资性房地产净收益等）；总投资收益率为

５．１０％

（总投

资收益率

＝

｛［（投资收益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投资资产资

产减值损失

－

投资业务营业税金及附加

＋

投资性房地产总收益）

／

（（期初投资资产

＋

期末投资资

产）

／２

）］

／２７３

｝

×３６５

）；退保率为

４．７７％

；已赚保费为人民币

２

，

６７４．５８

亿元，下降

２．４％

。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Ａ

股股东

１９０

，

３６１

户

Ｈ

股股东

３４

，

０４５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总数

报告期内

增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８．３７％ １９

，

３２３

，

５３０

，

０００ － － －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２５．７９％ ７

，

２９０

，

６６９

，

９７１ ＋２

，

４６８

，

２９１ － －

谌贺飞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４８

，

３０４

，

４９５ － －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１４％ ４０

，

７６０

，

９５２ － － －

国元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

国元人

民币稳定收益基金

境外法人

０．１４％ ３９

，

００４

，

１８７ ＋３３

，

７２２

，

８２１ － －

ＵＢＳ ＡＧ

境外法人

０．１２％ ３３

，

６８１

，

７５７ ＋３

，

６７６

，

４７７ － －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南方

富时中国

Ａ５０ＥＴＦ

境外法人

０．０９％ ２４

，

３５２

，

４４４ ＋６

，

４６８

，

００８ － －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

－

摩根士

丹利中国

Ａ

股基金

境外法人

０．０８％ ２２

，

４１４

，

２３２ －４４９

，

４００ － －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０７％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

法人

０．０７％ １９

，

３２１

，

１０５ ＋１３

，

２１８

，

２１０ － －

股东情况的说明

１

、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为代香港

各股票行客户及其他香港中央结算系统参与者持有。 因联交所有关规则并不要求上

述人士申报所持股份是否有质押及冻结情况，因此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无法统计

或提供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２

、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变动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主要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及其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资产总计

２

，

１４５

，

５３５ １

，

９７２

，

９４１ ８．７％

保险业务和投资业务资产累积

负债合计

１

，

８８５

，

２１２ １

，

７５０

，

３５６ ７．７％

保险责任准备金的增长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

股

东权益合计

２５７

，

８９８ ２２０

，

３３１ １７．１％

受本期综合收益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

９

个月期间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

９

个月期间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营业利润

３４

，

５６５ ２９

，

４０４ １７．６％

投资收益增加和资产减值损失减少，以及传

统险准备金折现率假设的变动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

净

利润

２７

，

５５３ ２３

，

６８９ １６．３％

投资收益增加和资产减值损失减少，以及传

统险准备金折现率假设的变动

（

２

）会计报表中产生重大变化的项目及其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５５

，

７４２ ２１

，

４０６ １６０．４％

流动性管理的需要

应收利息

４９

，

２０８ ３４

，

７１７ ４１．７％

存款和债券应收利息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５２

，

１０４ ２０

，

４２６ １５５．１％

流动性管理的需要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

９

个月期间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

９

个月期间

增减幅度 主要原因

退保金

８２

，

６４５ ５０

，

２０４ ６４．６％

受各类银行理财产品冲击，部分产品退保增

加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

Ａ

股上市前（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重组设立公司时投

入至公司的土地使用权中，权属变更手续尚未完成的土地共

４

宗、总面积为

１０

，

４２１．１２

平方米；

投入至公司的房产中，权属变更手续尚未完成的房产共

６

处、建筑面积为

８

，

６３９．７６

平方米。中国

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承诺：自公司

Ａ

股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协助公司

完成上述

４

宗土地和

６

处房产的权属变更手续，如届时未能完成，则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承担由于产权不完善可能给公司带来的损失。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严格按照以上承诺履行。截至本报告期末，除深圳分公司的

２

宗

房产及相应土地因相关产权划分不清的历史原因暂未完成产权登记外，其余土地、房产权属

变更手续均已办理完毕。公司深圳分公司持续正常使用上述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房产及相

应土地，未有任何其他方对公司使用上述房产及相应土地提出任何质疑或阻碍。

深圳分公司与其他产权共有人已向原产权人的上级机构就办理物业确权事宜发函，请其

上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请国资委确认各产权共有人所占物业份额

并向深圳市国土部门出具书面文件说明情况，以协助本公司与其他产权共有人办理产权分割

手续。

鉴于上述

２

宗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的权属变更由产权共有人主导， 在权属变更办理过

程中，因历史遗留问题、政府审批等原因造成办理进度缓慢，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重新作出承诺如下：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将协助本公司，并敦促产权共有人

尽快办理完成上述

２

宗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的权属变更手续， 如由于产权共有人的原因确

定无法办理完毕，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将采取其他合法可行的措施妥善解决该事宜，并

承担由于产权不完善可能给本公司带来的损失。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于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中国财政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修订印发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上述

７

项会计准则均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施行，但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本公司作为境外上市公司，在编制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时，执行了除《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该准则于本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报出日后发布）外的上述

６

项会计准则，并按照相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

处理。

于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中国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６

号》和《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

的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公司在编制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６

个月

期间财务报表时，执行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第

６

号》和《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执行上述准则，除引起本公司按照相关衔接规定调整相应披露外，对合并财务报表无重

大影响。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４５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北京中国人寿广场

Ａ１８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１０

人。董事长、执行董事杨明生，执行董事林岱仁、苏恒轩、缪平，非执行董事张响贤、王思东，

独立董事

Ｂｒｕｃｅ Ｄ． Ｍｏｏｒｅ

（莫博世）、梁定邦、张祖同、黄益平现场出席会议；非执行董事缪建民

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书面委托非执行董事张响贤代为出席并表决。本公司监事和管理层人

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等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杨明生董事长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吴衔女士为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

总裁（总经理、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保险资金另类投资委托投资管理

协议的议案》

关联董事杨明生、缪建民、张响贤、王思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董事会同意将该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有关详情请见本公司

同日另行发布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公布。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信托计划等金融产品及授权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公司开展优先股投资业务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配置“上信—华融资产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相关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

关联董事杨明生、林岱仁、缪建民、张响贤、王思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对该关

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有关详情请见本公司同日另行发布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自用性不动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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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拟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集团公司”）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财产险公司”）（均作为委托人及受益人） 通过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委托代理人）认购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上海信托”，作为受托人）

设立的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单位。据此，集团公司和财产险公司已分别以人民币

３０

亿元和人

民币

１０

亿元认购每单位人民币

１

元的

３０

亿份和

１０

亿份上海信托所发行之信托计划第一期募集

的信托单位， 本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亿元认购每单位人民币

１

元的上海信托所发行之信

托计划第二期募集的信托单位。

●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配置“上

信

－

华融资产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相关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同意本公司认购上海信托所发

行之信托计划，关联董事杨明生、林岱仁、缪建民、张响贤、王思东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集团公司和财产险公司（均作为委托人及受益人）均同意通过资产管理公司（作

为委托代理人）认购上海信托（作为受托人）所设立的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单位。就此，集团公

司和财产险公司已同意分别以人民币

３０

亿元和人民币

１０

亿元认购每单位人民币

１

元的

３０

亿份

和

１０

亿份上海信托所发行之信托计划第一期募集的信托单位，而本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亿元认购每单位人民币

１

元的上海信托所发行之信托计划第二期募集的信托单位。 该信托计

划项下的信托资金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 将用于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资产”）发放贷款，而有关贷款将仅用于华融资产经营范围内的、合法合规的不良资产

经营业务。闲置资金（包括信托收益）只能用于银行存款。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集

团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财产险公司为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

联交易。

二、集团公司与财产险公司基本情况

（一）集团公司基本情况

集团公司的前身是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经国务院批准组建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 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进行重组，并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变更为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

司。集团公司主要从事已承保的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的续

期收费和给付保险金等保险服务以及再保险业务；控股或参股境内外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保

险机构；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或国务院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

务。

（二）财产险公司基本情况

财产险公司为一家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北京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为：财

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

的再保险业务，中国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及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信托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集团公司和财产险公司均根据信托合同认购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单位，并分别

与上海信托签署认购风险申明书。

本公司（作为委托人及受益人）拟通过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委托代理人）与上海信托（作为

受托人）订立认购风险申明书。除认购金额和付款时间外，本公司、集团公司及财产险公司与

上海信托所订立的认购风险申明书的条款大致相同。根据认购风险申明书，委托人或其代理

人签署认购风险申明书即构成其对包括信托合同在内的信托文件的承认和接受。

（一）信托计划的规模及信托资金的缴付

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资金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亿元， 由不超过

１００

亿份信托单位组成，

每信托单位的面值和认购价格均为人民币

１

元。 第一期人民币

４０

亿元由集团公司及财产险公

司认购，第二期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

亿元由本公司认购。本公司将分期支付上述出资额，具体付款

时间将由本公司与上海信托在将签订的认购风险申明书中约定。本公司上述出资额将由本公

司以内部资源拨付。

（二）信托计划的期限

信托计划的期限预计不超过

７２

个月。 信托计划项下各期募集的信托单位的预计存续期

限，为自该期募集的信托单位成立之日起至该期信托单位项下最后一笔信托资金缴付之日后

的

６０

个月止。在信托合同所规定的某些特定情况下，信托计划的存续期限及其项下各期募集

的信托单位的存续期限可以提前终止或延长。

（三）信托计划的投资范围

根据信托合同，信托资金将用于向华融资产发放贷款，而有关贷款将仅用于华融资产经

营范围内的、合法合规的不良资产经营业务。闲置资金（包括信托收益）只能用于银行存款。

上海信托与华融资产已于信托计划成立前订立信托贷款合同。贷款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

币

１００

亿元，分

１０

笔发放，每笔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每笔贷款的期限不超过

６０

个月，以固

定年利率计息。华融资产应于每季度末月第

２０

个日历日、贷款到期日或提前还款日支付当期

应付的贷款利息，并应于每笔贷款的到期日一次性偿还贷款本金。

华融资产为一间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从事资产经营管理业务、金融中间业务、财务性投

资业务及股权管理业务等。资产经营管理业务是华融资产的核心业务，其中包括华融资产根

据市场原则收购出让方的不良资产，通过重组、经营和处置等手段回收现金。基于华融资产根

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经审计财务报表，华融资产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经审计总资产

约为人民币

４

，

０８６．６１

亿元，经审计净资产约为人民币

５２５．３４

亿元；

２０１３

年全年的营业收入约为

人民币

２９２．８３

亿元，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１００．９３

亿元。华融资产的控股股东为财政部，并由集团

公司持有约

５．０５％

的股份。

华融资产承诺将贷款用于替换华融资产为收购不良资产而借入的银行贷款，以及购买符

合特定标准的不良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有关资产所属产业非国家禁止或限制类，且非住宅类

资产，其中不动产项目位于具有明显区位优势的地域；预期能产生良好的现金流，且保障措施

充分有效等。

（四）信托利益分配

根据信托合同，上海信托应以扣除了信托费用和其他负债后的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分

配信托利益。上海信托将主要以华融资产支付的贷款本息作为信托利益的来源，分配给受益

人。信托计划项下信托单位的预期年收益率于信托合同中列明。上海信托应于信托计划成立

日起每季度末月第

２０

个日历日以及信托计划终止日 （或提前终止日）， 计提信托单位信托利

益，并于各计提日后

３

个工作日内向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

（五）信托费用

管理和营运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财产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应从信托财产中支付， 其中包括，

按每年

０．０５％

的费率向上海信托支付信托报酬，按每年

０．０４％

的费率向资产管理公司支付管理

费，及按每年

０．０１％

的费率向保管银行支付保管费。

四、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相信，中国的不良资产管理行业在当前的经济和监管环境下面临巨大机遇，而华

融资产在不良资产管理行业中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及较强的偿债能力。同时，信托计划收益

率优势明显。因此，本次交易预计产生稳定且较高的投资收益，符合保险资金的资产配置需

求，有利于提高保险资产的投资回报。

五、投资风险

本次交易的风险主要包括法律与政策风险、经营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风险和信托提前终

止风险。

信托期限内，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能会对华融资产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

信托财产的收益。华融资产的经营状况受其管理能力、市场前景、人员素质、技术能力等影响，

可能影响其盈利和运作能力，从而影响信托财产的收益。若华融资产恶意违约，不履行贷款本

息偿还义务，或因外部环境不利影响、内部经营不善等原因，企业经营状况恶化，无法履行贷

款本息偿还义务，则会影响信托财产的安全。另外，信托计划在运作过程中可能受到上海信托

对市场和经济形势判断失误、 获取的信息不全或因处理信托事务过程中的工作失误的影响。

此外，华融资产发生重大信用风险等情形时，上海信托可以宣布贷款提前到期从而提前收回

全部或部分贷款本金并提前终止信托，而信托提前终止将导致受益人实际取得的信托利益总

额低于预期信托利益总额。

六、审议程序

１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批准本公司认购上海信托计划

项下的信托单位。关联董事杨明生、林岱仁、缪建民、张响贤、王思东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

一致表决同意公司进行本次关联交易。

２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就有关事项咨询了公司管理

层人员，同意将该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

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和有偿的原则，协议条款符合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

独立股东权益的情况；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３

、信托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４７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另类投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的

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拟与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国寿投资”）签订《保险资金另类投

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本协议”）。根据本协议，国寿投资将在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监会”）所限定的保险资金运用的范围内，以及本公司投资指引的前

提下，以自主方式对本公司委托给国寿投资的资产进行投资和管理，而本公司将就国寿投资

向本公司提供的投资和管理服务向其支付投资管理服务费以及业绩奖励费。委托资产包括股

权、不动产及相关金融产品、类证券化金融产品。

●

本次交易的额度上限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

保险资金另类投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的议案》，批准本公司与国寿投资签订本协议，并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协议期内关联交易额度上限。根据本协议，国寿投资将在遵循有关法律法规

及中国保监会所限定的保险资金运用的范围内，以及本公司投资指引的前提下，以自主方式

对本公司委托给国寿投资的资产进行投资和管理，而本公司将就国寿投资向本公司提供的投

资和管理服务向其支付投资管理服务费以及业绩奖励费。委托资产包括股权、不动产及相关

金融产品、类证券化金融产品。

根据本协议，在本协议为期一年的有效期内，本公司向国寿投资支付的投资管理服务费

和业绩奖励费将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截至本协议终止时，本公司委托国寿投资投资管理的

资产的签约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亿元或等值外币 （包括本协议签署前已签约金额和本

协议有效期内新增签约金额）。

由于本公司与国寿投资的交易金额上限达到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批准后签署相关协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国寿投资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在北京成立，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集团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寿投资主要从事投资、投资管理及资产管理业务。国寿投资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取得中国保监会股权、不动产投资能力备案，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取得中国保监会信用风险管理

能力备案，满足中国保监会对投资股权和投资不动产能力资格要求。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由

于国寿投资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国寿投资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

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主要协议内容

（一）服务范围

根据本协议，国寿投资将在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保监会所限定的保险资金运用的范

围内，以及本公司投资指引的前提下，以自主方式对本公司委托给国寿投资的资产进行投资

和管理，包括但不限于投资项目筛选、项目尽职调查、聘请中介机构、投资决策、洽谈并签署投

资相关协议、投资项目统一对外报备、投资项目交割、投资项目后续管理、投资项目退出等相

关事宜。委托资产包括股权、不动产及相关金融产品、类证券化金融产品。本公司保留委托资

产的所有权，而国寿投资获授权代表本公司投资和管理有关委托资产。

（二）服务费

就国寿投资根据本协议向本公司提供的投资和管理服务，本公司将按照固定回报类项目

和非固定回报类项目分别向国寿投资支付费用。对于固定回报类项目，本公司应向国寿投资

支付投资管理服务费。对于非固定回报类项目，本公司应向国寿投资支付投资管理服务费以

及业绩奖励费。投资管理服务费应按每年实际在投资产总额（按日加权平均值计算）乘以本协

议中所列明的各投资收益率区间所分别对应的管理费率计算（对于固定回报类项目，管理费

率介于

０．０５％

至

０．６％

之间；对于非固定回报类项目，管理费率为

０．３％

）。业绩奖励费应在项目退

出时根据本协议中所列明的各项目综合回报率所分别对应的费率计算。

投资管理服务费应由本公司按季度向国寿投资支付。业绩奖励费金额应由双方按年度计

算并确认，并在确认后由本公司向国寿投资支付。

（三）有效期

有待双方签署本协议并获得独立股东于股东大会上批准，本协议将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生

效，有效期一年。

（四）共同投资安排

集团公司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险公司”）也分别委托国寿投资对其

资产进行投资和管理。因此，可能会出现本公司、集团公司和财产险公司共同投资同一项目的

情况。

根据本协议，国寿投资代表本公司、集团公司和财产险公司所进行的共同投资的标的应

限于相关金融产品和类证券化金融产品，且仅限于新发起设立的产品，不含二级市场转让的

产品。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共同投资行为限于本公司、集团公司和财产险公司以现金出资，以相

同的价格共同投资同一产品，并按各自所投资金享有对应权益的行为。所投产品的预计投资

收益率及相关条款不应劣于市场同期可比投资品种、不应劣于同类产品上各共同投资主体以

外其他交易对手的定价。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 本公司在上述共同投资交易中的新增签约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００

亿

元或等值外币。该金额已包含在本公司委托国寿投资投资管理的资产的签约金额（即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亿元或等值外币）以内。

在出现共同投资的情况时，本公司将就具体的共同投资交易适时遵守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五）其他规定

根据本协议，国寿投资承诺，在其与其他委托人签署的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协议中，如

果其他委托人享有其他优惠待遇或者享有优于本公司的相关待遇，且本公司要求同样享有该

等待遇的，则国寿投资应将该待遇同样提供予本公司。

四、金额上限

１

、历史数据

国寿投资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起开始为本公司的委托资产提供投资和管理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和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九个月， 本公司委托给国寿投资进行投资和管理的资

产金额以及本公司向国寿投资支付的投资管理服务费和业绩奖励费金额如下：

期间

委托管理的资产金额（包括共同投

资部分）

人民币（百万元）

投资管理服务费和业绩奖励费金

额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

１１

，

１３５ ８．２７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九个月

４６

，

４８５ ５０．２９

２

、金额上限

根据本协议，在本协议为期一年的有效期内，本公司向国寿投资支付的投资管理服务费

和业绩奖励费将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截至本协议终止时，本公司委托国寿投资投资管理的

资产的签约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亿元或等值外币 （包括本协议签署前已签约金额和本

协议有效期内新增签约金额）。

在确定上述委托管理的资产金额时， 本公司已参考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国寿投资代表

本公司所管理的资产的现有投资组合、国寿投资所提供的

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度及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的投资预算、预期本公司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新增的投资金额以及国寿投资代表本

公司进行投资的过往表现及预期表现。

在确定上述投资管理服务费和业绩奖励费金额时，本公司已参考了上述委托管理的资产

金额、本协议所订的投资管理服务费及业绩奖励费的费率基准以及国寿投资代表本公司进行

投资的过往表现及预期表现。在厘定投资管理服务费及业绩奖励费的费率时，本公司已参照

市场准则及行业惯例，包括参考与独立第三方进行的类似交易的价格，以及所属投资与本协

议下的投资相类似的债权计划及基金的收费结构及费率。

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正积极尝试境内、境外市场化委托投资管理，积极推动投资品种和渠道多样化，加

强投资能力建设与投资专业化管理，持续改善组合配置结构。国寿投资为集团公司旗下的专

业另类投资平台。通过订立本协议，本公司可借助国寿投资在另类投资市场的行业经验、专长

及网络进一步开拓其投资渠道及发展其投资业务。通过投资另类投资产品，本公司能进一步

扩大及分散其投资组合，更好的分散其投资风险并抓住具有更高潜力及回报的投资机会。

六、审议程序

１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订

保险资金另类投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的议案》，批准本公司与国寿投资签订本协议，并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协议期内关联交易额度上限。关联董事杨明生、缪建民、张响贤、王思东回避

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同意公司进行本次关联交易。

２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就有关事项咨询了公司管理

层人员，同意将该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

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和有偿的原则，协议条款符合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

独立股东权益的情况；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３

、保险资金另类投资委托投资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２０１４－０４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中国人寿广场

Ａ１６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４

人。

监事长夏智华、监事史向明、杨翠莲、熊军红现场出席会议；监事李学军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

书面委托监事史向明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等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和《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长夏智华女士主持，与会监事经充分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该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所包含的信息能反映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公司参与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第三季度

报告


